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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

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法条诠解] 本条是关

于结婚程序的规定。 本条是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 1.

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进行登记。 结婚程序是法律规定的缔结

婚姻所必须履行的法定手续。婚姻的成立，除要求当事人必

须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外，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只

有在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结婚程序后，婚姻才具有法律上的效

力，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从各国的法律规定可以看

出， 目前世界各国结婚的程序大体可以有三种形式：（1）

仪式制。即结婚必须举行一定的仪式，否则婚姻不具有法律

效力，包括宗教仪式、世俗仪式和法律仪式。不同国家因传

统习惯的不同，规定的结婚仪式也不同，也有的国家规定，

宗教仪式和法律仪式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2）登记制。即

结婚必须进行登记，否则婚姻不具有法律效力。（3）登记与

仪式结合制。即结婚既要进行登记又要举行仪式，否则婚姻

不具有法律效力。 我国实行结婚登记制，即结婚必须履行的

程序是结婚登记。为保证结婚登记制度的实施，1955年5月

、1980年10月和1986年3月我国颁布了三部婚姻登记办法，现

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从1994年2月1日起施行。结婚登

记已是我国婚姻成立的法定程序，是合法婚姻成立的惟一形

式要件。男女在登记结婚并取得结婚证后，无论是否同居生



活，无论是否举行结婚仪式，都具有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

，其婚姻受国家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如一方或者双方反悔

，必须按离婚程序办理离婚手续，才能解除婚姻关系。反之

，如果男女双方仅举行结婚仪式或同居生活，但没有进行结

婚登记的，则其婚姻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由于我国在历史

传统上一直都是以举行结婚仪式作为婚姻成立的标志，因此

，至今仍有一些地区的百姓结婚仅举行婚礼而不去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

月21日提出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

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

从1994年2月1日起，凡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

活的，一律按非法同居处理，这意味着我国从此不再承认事

实婚姻。 结婚登记作为我国结婚的法定程序，其意义在于《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的，是为了保障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制度的实施，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

作，保护婚姻当事入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违法婚姻的婚姻

行为。婚姻登记制度是我国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通过婚姻登记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监督和管理，不仅可以保

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可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发生，同

时也可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减少婚

姻纠纷，维护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根本利益。 2.婚姻登记

机关对是否符合结婚条件加以审查。 要求结婚登记的男女双

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强

调了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人的结婚登记实施代理行为，也就是

说，结婚登记不适用民事代理的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第

十三条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



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

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

意。”“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

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结婚行为

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本人

作出，这也是国家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具有确立婚姻关系意愿

的直接验证，因此，任何代为意思表示的行为均不予承认。

婚姻登记机关对于当事人双方及其关系是否符合结婚条件加

以审查。对于符合结婚条件的，应该予以登记。 3.领取结婚

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结婚证是证明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成立

的法律文书，具有公信力。自领取结婚证之日起双方具有夫

妻关系，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其不具

有溯及到申请之日的效力。 4.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

登记。 对于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绍婚实质条件，而当事

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按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

规定补办结婚登记。如果未办结婚登记不是当事人的过错而

是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原因造成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

改进其工作。 [适用须知] 1.结婚登记的机关。根据《婚姻登

记管理条例》第五条的 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机关，在城

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市辖区、 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政府。”婚姻登记管理机

关的管辖范围，原则上以当事人的户籍 为依据，当事人双方

的户口在同一地区的，到当地婚姻登记管理 机关办理结婚登



记。当事人双方的户口不在同一地区的，可到任 何一方户口

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2.结婚登记的程

序分为申请、审查和登记三个环节。 （1）申请。要求结婚

的当事人，应当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结婚申请。为了保

障婚姻自由，便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审查，法律要求当

事人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结婚登记，不得由他人代理。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

证明：1）户口证明；2）居民身份证；3）所在单位、村民委

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离过婚的当事人

，还应当持离婚证。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

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

查，并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申请结

婚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上述材料

，不得隐瞒真实情况。同时，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结婚登

记，不得要求当事人出具上述材料以外的其他证件和证明。

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受单位或者他

人干涉，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经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查明确

实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 （2）审查。婚姻登记

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审核和查证。除

查验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规定外，

还应对当事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进行审核。在审

查中，可就需要了解的情况向当事人提出询问，必要时也可

以进行调查。审查是结婚登记程序的中心环节，审查应依法

办事，不得草率或拖延。 （3）登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

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审查，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予以

登记，发给结婚证；对离过婚的，应当注销其离婚证。申请



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

予登记：1）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2）非自愿的；3）已有

配偶的；4）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5）患

有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管理

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应当以书面的形

式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当事人认为符合婚姻登记条件而婚

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

规定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

》提起行政诉讼。 3.复婚的当事人仍然要进行登记。离婚的

当事人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复婚登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

复婚申请，应按照结婚登记的程序办理，但可以不再做婚前

健康检查。 4.遗失或毁损结婚证的可以申请补办婚姻关系证

明。结婚证是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签发的证明婚姻关系成立的

法律文书。当事人遗失或者毁损结婚证的，可以持所在单位

、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向原办

理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出具婚姻关系证明。婚姻登记管理

机关经审查可为当事人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夫妻关系证明

书与结婚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5.事实婚姻的处理经过三

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习惯将未履行结婚登记程

序，即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的两性结合称为事实婚姻。

从广义上讲，事实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在主观上具有永久共同

生活的目的，在客观上具有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的事实，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从狭义上

讲，事实婚姻专指没有配偶的男女结合。司法实践中对事实

婚姻的认定，历来采用狭义上的解释，即事实婚姻必须是完



全符合结婚法定的实质要件，仅不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凡

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中任何一项的男女结合，都不构成事实

婚姻关系。根据下述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我

国处理事实婚姻问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

段，建国初期至1989年11月20日。在此期间，司法实践中是

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

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指出，事实婚姻是指没

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

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种男女两性的结合。人民法院审理

这类案件，要坚持结婚必须进行登记的规定，不登记是不合

法的，要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处理具体案件要根据党的

政策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

决。1984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

法律若干问题意见》中又指出，没有配偶的男女，未按《婚

姻法》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是

违法的，处理这类纠纷，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

育，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促使当事人增强法制观

念，对起诉时双方都已达到《婚姻法）规定的婚龄和符合结

婚的其他条件的，可按《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精神处

理，如经调解和好或者撤诉的，应让其到有关部门补办结婚

登记手续；起诉时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

的其他条件的，应解除其同居关系。所生子女的抚养和财产

的分割问题，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个阶段

：1989年11月21日至1994年1月31日（包含此日）。在此期间

，司法实践仍然是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但条件相对严格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



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以前，未办理结婚登

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

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

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

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

记办法》施行之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法院起诉“离婚”

，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

关系；如同居时双方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

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施行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

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第三个阶段：1994年2月1日（包含此日

）民政部门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凡未办理

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均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这显然与《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不完全一致，有待相关

机关作出进一步解释。 6.对事实婚姻从有条件地承认到无条

件地不承认。当人民法院依据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

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认定为事实婚姻时，即确认了

该婚姻关系有效。当事人双方具有夫妻身份，彼此间的关系

适用《婚姻法》关于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法院在审理事实

婚姻的案件时，应当首先进行调解。经调解和好或撤诉的，

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发给调解书或裁定书；经调解不能和好

的，应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法院处理

事实婚姻纠纷与一般的离婚案件应当有所区别，当事实婚姻



关系的离婚案件调解无效时，应当判决准予离婚，而不应以

夫妻感情破裂为标准，判决不准离婚。事实婚姻虽得到法律

的承认，但因其本身具有违法的性质，判决不准离婚，有悖

法律的精神。法院在判决事实婚姻关系的离婚时，子女的抚

养、财产的分割及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等问题，应适

用《婚姻法》中对离婚的有关规定。 7.不能认定为事实婚姻

关系的即属非法同居。人民法院依据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

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

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的，根

据该司法意见，应分别不同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1）离

婚后双方未再婚，未履行复婚登记手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一方起诉“离婚‘’的，一般应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

。 （2）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一

方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经查确属非法同居关系

的，应一律判决予以解除。 （3）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

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问题，应

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

，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 （4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双方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

抚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

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

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由父方抚养。子女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一方将未成年的子

女送他人收养，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5）解除非法同居

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

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



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

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处理。 （6）解除

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

、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 （7）解除非法同居关

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

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 （8）同居生活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死者遗产

的，如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可以配偶的身份继承，按继承

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如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而又符合《继

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可根据相互扶助的具体情况处理。 

（9）人民法院在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的案件时，对违法情节严重的，应按照《婚姻法》、《民法

通则》、《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其

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的民事制裁。 [相关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条 中国公民

在中国境内结婚、离婚、复婚的，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

行登记。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华侨同国内公民以及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的居民同内地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分别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 婚姻登记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

或者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 第八条 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

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件和

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婚姻登记

，不得要求当事人出具本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证件和证明。 

第九条 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



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

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

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离过

婚的，还应当持离婚证。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 申请

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

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 第十

一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审查，符合

结婚条件的，应当即时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离过婚的

，应当注销其离婚证。当事人从取得结婚证起，确立夫妻关

系。 第十二条 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

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一）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二）非自愿的；（三）已有配偶的；（四）属于直系血亲

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五）患有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

或者暂缓结婚疾病的。 第十三条 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受单

位或者他人于涉，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经婚姻登记管理机

关查明确实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

月30日） 第七条 没有配偶的男女未按婚姻法规定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是违法的。处理这类纠纷

，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行为的违法

性和危害性，促使当事人增强法制观念。对起诉时双方当事

人都已达到婚姻法规定的婚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可

按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如经过调解和好或者

撤诉的，应让其到有关部门补办结婚登记手续；起诉时双方

或一方仍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应解

除其同居关系。所生子女的抚养或财产的分割问题，按婚姻



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

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

年11月21日） 第四条 离婚后双方未再婚，未履行复婚登记手

续，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方起诉“离婚”的，一般应

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 [名词解释] 1.结婚的程序，即结婚的

形式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缔结婚姻所必须履行的法定手续

。 2.结婚证，是指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签发的证明婚姻关系成

立的法律文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